表演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三年制）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表演艺术（550204）。
二、入学要求
本专业招收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者。
三、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所属专业类
	对应行业
	主要职业类别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举例

	文化艺术大类（55）
	表演艺术类（5502）
	文化艺术业（88）
教育（83）
	电影电视演员（2-09-02-02）
戏剧戏曲演员（2-09-02-03）
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人员（4-13-01）
其他教学人员（2-08-99）
	电影电视演员；
话剧演员；
群众文化指导员；
主持策划；
综艺节目主持人；
文化艺术培训人员；
旅游演艺人员。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影视公司、文艺院团、群文机构、艺术培训机构、文旅集团等用人单位，能够从事电影电视表演、话剧表演、歌舞表演、旅游演艺、群众文化艺术、综艺主持、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艺术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1-2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相关知识；
（3）具有人文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有相应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
（4）掌握表导演创作的基础理论，了解表演艺术的基本规律；
（5）掌握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知识和方法；
（6）掌握曲艺表演、模特表演、主持等其中一个艺术门类的基础知识；
（7）熟悉艺术教育教学相关理论知识；
（8）了解艺术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基础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及团队合作能力；
（4）具有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综艺表导演创作能力；
（6）具有一定的戏剧表导演创作能力；
（7）具有较强的艺术活动策划组织能力；
（8）具有一定的艺术教学辅导能力；
（9）具有戏剧表演、歌舞表演、主持、曲艺等其中多项能力；
（10）具有较强的审美感觉和创造思维。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设置
主要包括综合素质课、专业课和艺术素养拓展课。
1.综合素质课和艺术素养拓展课
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设置的综合素质课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安全教育、军训、体育等必修课程，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以及其它文史类、外语类和综合类课程。课程目标、内容及要求见《综合素质课教学计划》。
艺术素养拓展课（公共任意选修课）设置有艺术理论类、艺术技能类、网络开放课类和体育类4类，课程目标、内容及要求见《艺术素养拓展课（公共任意选修课）教学计划》。
2.专业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及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专业基础课程。包括：表演基础训练、艺术语言技巧（正音）、形体、声乐基础；
（2）专业核心课程。包括：综艺表导演创作与实践、戏剧表导演创作与实践、艺术语言技巧、舞蹈表演、声乐表演、综艺主持；
（3）专业拓展课程。包括：艺术策划、合唱、模特表演（礼仪表演）、短视频创作与实践、戏曲身段。
3.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序号
	专业核心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1
	综艺表导演创作与实践
	使学生掌握并综合运用表、导演技能，具有创意思维及有一定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力，完成主题晚会、订单式节目等创作与实践。
	综艺表演创作结构及方法，主题晚会、订单式节目等创作与实践。

	
	戏剧表导演创作与实践
	使学生能够掌握表导演创作的基本要素与方法，具有一定的表导演基础知识，掌握一定的舞台表演技巧，能够塑造较鲜明的舞台形象。
	现实主义作品和风格化戏剧片段；提升作品的整体性学习。

	2
	艺术语言技巧
	使学生学会分析人物语言行动，挖掘潜台词，寻找内心独白，在与对手的语言交流中找到准确生动的表达方式，创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语言，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针对学生选择情景朗诵、经典影视剧对白、中外国经典戏剧片段对白等内容。

	3
	舞蹈表演
	基本掌握不同舞蹈的风格、韵律、气质、节奏，能够完成舞蹈作品要求的动作技巧，把握作品风格，演绎作品内涵，理解作品意义，体验人物内心，从而塑造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
	芭蕾舞基础训练；古典舞、现代舞组合；当代舞、流行舞、音乐剧成品剧目训练。

	4
	声乐表演
	使学生基本掌握声乐演唱知识，具备歌唱表演的技能技巧，针对性引导学生形成适合于自身的歌唱表演能力，协助塑造舞台艺术形象。
	声乐技术技能训练；声乐作品训练；合唱训练；音乐剧片段训练；音乐小品训练。

	5
	综艺主持
	使学生基掌握综艺类节目主持的基本工作特点及要求，为今后从事报道、综艺主持、演艺等节目播演需要奠定基础。
	节目主持人的产生、发展及多元化趋势，主持人语言、形象修饰的基本特点和要求及应用原则，节目构思和栏目主持要求。


（二）课程学分结构
本专业课程共分为必修课、选修课、职业岗位实践，其中必修课分综合素质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分综合素质限定选修课、综合素质任意选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专业任意选修课、艺术素养拓展课。
本专业学生毕业最低要求修满136.5学分。
	分 类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学时
	学分要求

	必修
	综合素质
必修课
	20
	14.84%
	444
	不设体育的专业为20学分

	
	专业必修课
	44
	31.75%
	1117
	

	选修
	专业限定
选修课
	24
	19.05%
	480
	

	
	专业任意
选修课
	8
	6.35%
	128
	按最低要求计入总学分

	
	综合素质限定选修课
	6
	4.76%
	78
	文史、外语、综合类各2学分

	
	综合素质任意选修课
	10
	7.94%
	160
	其中文史、外语类最低2学分（鼓励学生结合实际多选修，多修学分可以直接抵扣艺术素养拓展课学分）

	
	艺术素养
拓展课
	6
	4.76%
	96
	按最低要求计入总学分

	职业岗位实践
	18.5
	11.9%
	463
	最低要求15学分

	讲 座
	/
	
	/
	按听讲次数计入职业岗位实践中的“素质技能与社会服务”

	合 计
	136.5
	100%
	2966
	

	必修课
学分
	选修课
学分
	总学分
	选修课占
总学分比例
	理论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总学时
	实践教学占
总学时比例

	82.5
	54
	136.5
	39.56%
	1163
	1803
	2966
	60.79%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专业课程教学进程安排
见附表。
（二）综合素质课和艺术素养拓展课教学进程安排
分别见《综合素质课教学计划》和《艺术素养拓展课教学计划》。

（三）职业岗位实践项目安排表
	序号
	实践项目
	学期
	周数
	学分
	内容与要求

	1
	校内外岗位实践
	1-5
	5
	1.5
	一月一赛、能力比赛、交流汇报；校外教学实践

	2
	毕业实践
	毕业综合实践
	5
	7
	7
	综合展演、毕业汇报

	3
	
	毕业论文文本
	6
	2.5
	2
	毕业论文设计与答辩

	4
	
	毕业顶岗实习
	6
	8
	4
	毕业实习实践

	5
	素质技能与社会服务
	1-6
	
	4
	参赛、文化服务、技能鉴定、校内外展演、志愿者活动等



八、实施保障
1.师资队伍
专业核心课程配备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3人以上，实践教学指导人员10人以上，数量和素质能较好地满足教学要求；
专任教师任职资格：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教师资格证及本专业相关的专业职称；
行业兼职教师任职资格：具备相关职业领域中级以上职称或5年以上一线工作经历，专业结构与学校专业设置相适应，在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2.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
	实训室名称
	容纳学生数
	功能
	主要设备配置

	小剧场
	100
	汇报演出
	舞台、灯光、音响

	排练厅
	30
	专业上课、排练
	多媒体

	实验剧场
	900
	汇报演出
	舞台、灯光、音响


（2）校外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名称
	功能
	实训岗位

	**滑稽剧院
	实习、实践
	演员

	**话剧团
	实习、实践
	演员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实践
	演员、编导、文化志愿者

	**演出公司
	实习、实践
	演员

	各地文化馆
	实习、实践
	文化干事、编导


3.教学资源
（1）优先选用《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导演基础》《戏剧影视形体表演》《戏剧影视演员声乐教程》《片段表演教学法》等教材，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教材比例≥30%；
（2）严格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内容应充分体现该专业岗位任务要求，以该专业岗位的工作流程为实践过程的设计思想；
（3）教材内容体现科学性、实用性，将本专业新设计理念、新技术、新设备及时地纳入教材内容当中，使教材内容更贴近本专业的实际要求；
（4）建立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专业核心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开发多媒体教学课件、辅导课件、优秀设计案例、教学录像、网上答疑、模拟练习题库等课程资源；
（5）提供内容丰富的配套教学参考书、设计参考书、艺术鉴赏与修养等专业图书。

4.教学方法
（1）推行选课制，扩大学生学习选择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组织模式，实行“演创结合”、项目导向、“月赛制”等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3）建立健全文旅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全方位育人等人才培养模式。

5.学习评价
建立“知识+技能+实践”的教学评价内容体系，强化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成绩评价导向；
注重形成性评价和过程性考核，完善平时成绩评定制度和专业能力评价标准，采取开卷考试、大型作业、现场面试、上机考试、技能测试、阶段测试、课程论文、调研报告等多种考核方式；
实行多形式学习考核，建立行业、企业和社会评价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
6.质量管理
（1）推进小班化教学、分层教学，学生根据学习能力和职业取向选择学习层次，实现因材施教的教学管理；
[bookmark: _GoBack]（2）建立“学业导师制”，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规划设计；
（3）加强实习实训管理，形成完善的管理制度。
九、毕业要求
学生修满教学计划中规定的最低毕业学分限额方可毕业。为了保证知识结构合理性，所有必修课程的学分不能互相替代，必修、选修、职业岗位实践各大类别之间的学分数不可互相替代。学生毕业前所修总学分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毕业规定的最低学分要求，但其中只要某大类课程学分数不足，也不能取得毕业资格。
十、附录
如需变更课程教学计划，须填表走审批程序。审批表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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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专业教学进程表（高职三年制）
	课程性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学分
	计划学时数
	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周课时数

	
	
	
	
	
	共计
	其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理论
	实践
	
	13周
	16周
	16周
	16周
	10周
	

	专业必修课
	1
	表演基础训练①
	C
	3
	78
	10
	68
	技能
测试
	6
	
	
	
	
	

	
	2
	表演基础训练②
	C
	4
	128
	25
	103
	技能测试
	
	8
	
	
	
	

	
	3
	表导演创作与实践①
	C
	4
	128
	25
	103
	技能测试
	
	
	8
	
	
	

	
	4
	表导演创作与实践②
	C
	8
	160
	40
	120
	技能测试
	
	
	
	10
	
	

	
	5
	综艺表导演创作与实践
	C
	9
	160
	40
	120
	技能测试
	
	
	
	
	16
	

	
	6
	艺术语言技巧①
	C
	3
	65
	10
	55
	技能测试
	5
	
	
	
	
	

	
	7
	艺术语言技巧②
	C
	3
	96
	15
	81
	技能测试
	
	6
	
	
	
	

	
	8
	艺术语言技巧③
	C
	3
	96
	15
	81
	技能测试
	
	
	6
	
	
	

	
	9
	形体①
	C
	2
	52
	5
	47
	技能测试
	4
	
	
	
	
	

	
	10
	形体②
	C
	2
	64
	5
	59
	技能测试
	
	4
	
	
	
	

	
	11
	声乐基础
	C
	1
	26
	5
	21
	技能测试
	2
	
	
	
	
	

	
	12
	声乐(声乐表演) ①
	C
	2
	64
	10
	54
	技能测试
	
	2
	2
	
	
	

	
	备注：专业必修课必须修满44学分。

	专业限定选修课
	1
	声乐(声乐表演) ②
	C
	4
	64
	
	64
	技能测试
	
	
	
	2
	2
	

	
	2
	艺术语言技巧④
	C
	4
	96
	
	96
	技能测试
	
	
	
	6
	
	

	
	3
	舞蹈表演①
	C
	4
	64
	
	64
	技能测试
	
	
	4
	
	
	

	
	4
	舞蹈表演②（中外代表性舞蹈）
	C
	4
	128
	
	128
	技能测试
	
	
	
	4
	4
	

	
	5
	综艺主持
	C
	4
	64
	
	64
	技能测试
	
	
	
	4
	
	

	
	6
	曲艺表演
	C
	3
	48
	
	48
	技能测试
	
	
	
	3
	
	

	
	7
	艺术策划
	A
	4
	64
	
	64
	闭卷考试
	
	
	4
	
	
	

	
	备注：专业限定选修课必须修满 24 学分。

	专业任意选修课
	1
	戏剧影视欣赏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2
	编剧基础知识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3
	戏曲欣赏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4
	短视频创作与实践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5
	艺术语言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6
	戏曲身段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7
	茶艺表演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8
	模特表演（礼仪表演）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9
	魔术表演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10
	合唱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11
	电子乐谱制作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12
	记谱法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13
	流行音乐发展史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14
	钢琴艺术史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15
	钢琴演奏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16
	歌剧、音乐剧赏析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17
	音乐欣赏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18
	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19
	中国声乐作品赏析与研究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20
	古诗词艺术赏析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21
	爵士舞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22
	肚皮舞
	C
	3
	48
	
	48
	技能测试
	
	√
	√
	√
	√
	

	
	23
	舞蹈欣赏
	A
	2
	32
	32
	
	开卷考试
	
	√
	√
	√
	√
	

	
	备注：专业任意选修课最低需要修满 8 学分。

	职业岗位实践环节
	校内外岗位实践
	c
	1.5
	78
	
	78
	
	
	1周
	1周
	1周
	
	

	
	毕业实践
	毕业综合实践（综艺表导演创作与实践）
	c
	7
	112
	
	112
	
	
	
	
	
	7周
	

	
	
	毕业论文文本
	c
	4
	65
	
	65
	
	
	
	
	
	0.5周
	2周

	
	
	毕业顶岗实习
	c
	2
	208
	
	208
	
	
	
	
	
	
	8周

	
	素质技能与社会服务
	c
	4
	
	
	
	
	
	
	
	
	
	

	
	备注：1.素质技能与社会服务最低需要修满4学分，具体要求见《职业岗位实践学分认定办法》。
2.职业岗位实践环节教学周数另计，不计入课堂教学周数，学时按每周26学时折算计入总学时。

	统计
	总学时/课内周学时
	
	
	
	
	
	
	
	
	
	
	
	

	复习考试
	
	
	
	
	
	
	2周
	2周
	2周
	2周
	2周
	

	讲座
	专业讲座
	c
	1
	
	
	
	
	
	
	
	5次
	
	

	
	备注：讲座可按听讲次数计入“素质技能与社会服务”学分。


说明：课程类型指理论课（A类）/理论＋实践课（B类）/实践课（C类）。课程代码在此表中不出现，在录入教务系统时根据统一规则再行编码。
说明：课程类型指理论课（A类）/理论＋实践课（B类）/实践课（C类）。课程代码在此表中不出现，在录入教务系统时根据统一规则再行编码。



